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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學務處 諮商輔導中心 相關實習辦法                                     

第一條：本校學務處諮商輔導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提供相關系所研究生實習

辦法，特參酌「心理師法」第一章第二條第二款之應考資格規定及台灣

輔導與諮商學會之「諮商心理實習及實習機構審查辦法」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實習目標 

1. 增進實習諮商心理師對大專院校輔導工作運作之熟悉度。 

2. 提昇實習諮商心理師個別諮商、團體諮商及心理測驗之能力。 

3. 提昇實習諮商心理師推展學校心理衛生之工作能力。 

第三條：實習資格 

1. 全職實習：國內外諮商、輔導、心理等相關系所碩士班、博士班學生，

須修習符合諮商心理師考照資格之相關課程；並已完成兼職實習，具基

本諮商概念與能力者。 

2. 兼職實習：國內外諮商、輔導、心理等相關系所碩士班、博士班學生，

須修習諮商與心理相關課程，具基本諮商概念與能力者。 

 

第四條：實習時間 

1. 全職實習時程至少一年，每週四天，每天 8 小時為原則，期限自每年 7

月 1日至隔年 6月 30日止。逢例假日不必補班；若有執行實習內容工作

加班時，得申請補休。 

2. 兼職實習時程至少 1學期(18週)，以上下學期期間為主，逢例假日不必

補班。 

第五條：實習內容及相關規定 

1. 個別、團體諮商：視本中心需求，經過派案協商後接案，實習諮商心理

師需明確表達自身的能力限制。 

2. 心理衛生推廣工作：含宣傳企劃、班級輔導、電影欣賞、座談會、演講、

志工訓練、刊物編輯等。 

3. 心理評量與測驗：各式測驗之施測與解釋。 

4. 相關行政事務：視本中心需求，於實習之初與本中心主管洽定。 

5. 接受個別專業督導：每週至少 1小時。 

6. 值班時間需配合中心需求。 

7. 本中心提供團體督導、個案研討、在職訓練課程及經實習機構核可的在

外研習課程等，實習諮商心理師原則上均須參加。 

第六條：督導 

1. 個別督導（含專業與行政督導）： 

本中心為實習諮商心理師指派特定督導，督導內容包含個別諮商、團體諮

商、心理測驗、心理衛生教育推廣及相關行政工作之實習督導。 

2. 專業督導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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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諮商心理師證照，且至少有 2年臨床實務工作經驗者。 

第七條：實習證明書 

本中心於實習諮商心理師實習期滿時，依據其實際實習內容與時數，授予實

習證明書。 

第八條：中途終止實習契約 

實習期間，若實習諮商心理師實習狀況未能符合本中心實習目標或期待，或

本中心實習條件未能符合實習諮商心理師之實習需求時，雙方可協商終止實

習契約。 

下列情況，本中心得中途終止實習契約，且不授予實習證明書： 

1. 實習諮商心理師於實習期間發生無故缺席時數達總時數百分之十五以上

者。 

2. 缺席(含請假)時數達總時數百分之二十五以上者。 

3. 違反專業諮商倫理、工作態度不佳或有重大過失，經本中心會議認定者。 

第九條：實習期間之權利與義務 

1. 權利： 

(1) 提供行政與專業督導。 

(2) 提供參與個案研討之機會。 

(3) 實習期間提供必要之軟硬體設備。 

(4) 實習期間得參加台灣各區之相關研習(需事先經由主管核准)。 

(5) 提供在職訓練課程。  

2. 義務： 

(1) 恪遵「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會員諮商專業倫理守則」與本中心規定，

保護當事人之隱私與權利。 

(2) 謹慎遵守本中心之「實習諮商心理師工作手冊」。 

(3) 謹慎遵守本中心之「諮商資料管理辦法」(請見附件一)。 

(4) 諮商結束一週內完成相關之諮商記錄。 

(5) 以案主福利為優先考量，謹慎處理開案與結案之相關流程。 


